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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運作模式

成員

1. 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董事組成。

2. 委員會設主席一名，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主席擔任，負責主持委員會工作，
召集和主持委員會會議。

3. 委員會委員由董事會主席提名，並由董事會選舉產生。選舉委員的決議案獲得通過
後，新任委員在董事會會議結束後立即就任。

4. 委員會委員的任期與其董事的任期一致，連選可以連任。委員任期屆滿前，除非出
現《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
及細則》（「《章程細則》」）或本議事規則所規定的不得任職的情形，不得被無故解除職
務。期間如有委員不再擔任本公司董事職務，將自動失去委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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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員會因委員辭職、免職或其他原因導致少於三名委員時，董事會應及時增補新的
委員人選。在委員會委員人數未達到三名以前，委員會暫停行使本議事規則規定的
職權。

會議次數及議事程式

6. 委員會每年須召開會議至少一次；若因工作需要，委員會應召開額外會議。

7. 委員會主席亦可自行決定召開額外會議。

8. 委員會決議案可通過召開或舉行實際會議或由各委員會委員書面簽署通過。書面決
議案經委員會全體成員簽署後，其效力及作用與其在正式召開及舉行之董事委員會
會議獲通過無異，當中可包括多份格式相同並經一名或多名委員簽署的文件。

9. 委員會定期會議應於會議召開前七日發出會議通知，臨時會議應於會議召開前五日
發出會議通知。

10. 委員會會議通知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a) 會議召開時間、地點；

(b) 會議安排；

(c) 會議需要討論的議題；

(d) 會議連絡人及聯繫方式；及

(e) 會議通知的日期。

會議通知應附內容完整的議案。

11. 委員會會議以傳真、電子郵件、電話、郵遞或專人送達等方式通知各位委員。採用
電子郵件、電話等快捷通知方式時，若自發出通知之日起兩日內未收到書面異議，
則視為被通知人已收到會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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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員會會議應在全體委員會委員出席的條件下方可舉行。

13. 委員會每一名委員有一票表決權；會議作出的決議案，必須經全體委員通過方為有
效。

14. 委員會委員可以親自出席會議，也可以委託其他委員代為出席會議並行使表決權。
每位委員每次只能委託一名其他委員作為其被委託人代為于會議上行使表決權，委
託二人或二人以上代為行使表決權的，該項委託應視為無效。

15. 委員委託其他委員代為出席會議並行使表決權的，應向會議主持人提交授權委託
書。授權委託書應不遲於會議表決前提交給會議主持人。

16. 授權委託書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a) 委託人姓名；

(b) 被委託人姓名；

(c) 代理委託事項；

(d) 對會議議題行使投票權的指示（同意、反對、棄權）以及未做具體指示時，被委
託人是否可按自己意思表決的說明；

(e) 授權委託的期限；及

(f) 授權委託書簽署日期。

授權委託書應由委託人和被委託人簽名。

17. 委員會會議表決方式為記名舉手表決。

18. 本公司非委員會委員董事受邀可以列席委員會會議；委員會認為如有必要，也可以
召集與會議議案有關的其他人員列席會議、介紹情況或發表意見，但非委員會委員
對議案沒有表決權。

19. 如有必要，委員會可以聘請中介機構為其決策提供專業意見，有關費用由本公司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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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委員會的召開程式、表決方式和會議通過的議案必須遵循有關法律、法規、《章程細
則》及本議事規則的規定。

21. 委員會可委託公司秘書辦理以下日常事務：

(a) 在每次委員會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召開前三日，向委員會成員分發會議議程和
相關支持材料；

(b) 負責會議記錄及整理各與會委員的意見，並將會議記錄送交所有出席會議的委
員簽字；及

(c) 在會議結束後十四日內向委員會的成員分發會議記錄。

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由公司秘書保存。

22. 委員會會議通過的議案及表決結果，應以書面形式報董事會。

23. 出席會議的委員對會議所議事項有保密義務，不得擅自披露有關資訊。

權力及授權

24. 委員會應具有以下權力：

(a) 安排、審議、審閱及批准本集團的銀行融資、貸款、以及本公司對其附屬公司
的擔保及彌償保證。

(b) 就委員會履行董事會授予的權力及職能採取任何行動；及

(c) 遵守董事會、本公司《章程細則》或法規不時規定的任何要求、指示及規例。

25. 上文第24段所載財務及投資委員會的權力受限於以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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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所需批准

(a) 安排、審議、審閱及批准本集團單項交
易金額少於人民幣10億元的銀行融資、
貸款、以及本公司對其附屬公司的擔保
及彌償保證。

僅需取得委員會主席批准，其於事
項相關文件上的簽名為其批准的決
定性證據

(b) 安排、審議、審閱及批准本集團單項交
易金額介乎人民幣10億元及人民幣15億
元的銀行融資、貸款、以及本公司對其
附屬公司的擔保及彌償保證。

需取得委員會全體委員批准

(c) 安排、審議、審閱及批准本集團單項交
易金額高於人民幣15億元的銀行融資、
貸款、以及本公司對其附屬公司的擔保
及彌償保證。

需取得董事會批准

26. 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委員會提呈的決議案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

27. 委員會應行使不時生效的《上市規則》及╱或相關適用的法律、法規及規則中規定或
建議的其他相關職權。

決策程式

28. 本公司管理層須負責為委員會作出決定作出適當準備，並為委員會提供本公司的有
關資料以供其根據本集團實際情況審議、評估、決定及批准本集團的銀行融資及金
融工具、本集團提供企業擔保、提供融資活動相關責任彌償保證、或擔保本集團融
資活動或向本集團提供融資活動抵押。

29. 委員會須定期向董事會滙報。在委員會會議後的下一個董事會會議上，委員會主席
須將委員會的審議結果及建議向董事會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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